
 

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

 

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

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——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、《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

限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相关事项，

在会前收到了该事项的相关材料，并听取了公司有关人员关于该事项的报告，经

审阅相关材料，现发表对该事项事前书面意见如下： 

 

经核查，我们认为公司向控股子公司宁波双成药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 “宁

波双成”）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事项，系为了宁波双成日常经营活动需要，

没有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，没有发现有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，

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。  

基于上述情况，我们同意将《关于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

易的议案》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。 

 

 

独立董事：肖建华、李建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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